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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入级范围与条件 

第 1节	 	一般规定	

新增 2.1.3.1（4）如下： 

“（4） 远海营运限制：系指航行于距岸不超过 300n mile 的水域，且船舶在其经营的航线

上，满载并以其营运航速航行至庇护地：对客船不超过 4h；对货船不超过 8h。如上述某些

水域的海况较为恶劣，则 CCS 可视其情况对上述距离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如船旗国主管机

关或其所在营运区的海岸主管机关对该水域有特定距离的规定时，则应根据该主管机关的规

定执行。” 

 

原 2.1.3.1（4）及以后序号依次修改。 

 

现有 2.1.3.1（13）后新增 2.1.3.1（14）如下： 

“2.1.3.1（14） 三体船：系指具有三个排水船体的船型，即中间主船体和两边支撑小侧体，

并由连接桥结构将三个船体相连。” 

原 2.1.3.1（14）及以后序号依次修改。 

 

第 3节	 	入级符号与附加标志	

删除本节中所有有关 CSAD 及 CSMD 的表述。 

 

将原 2.3.1.3 中有关入级符号含义的解释修改如下： 

“入级符号含义如下： 

★ CSA ——表示船舶的结构与设备由 CCS 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完全符合 CCS 规范

的规定，并符合《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的要求。 

★ CSA ——表示船舶的结构与设备不由 CCS 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其后经 CCS 进行

入级检验，认为其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并符合《国际高速船安全规

则》的要求。 

★ CSM ——表示船舶推进机械和重要用途的辅助机械由 CCS 进行产品检验，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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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轮机和电气设备由 CCS 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并符合 CCS 规范的规

定，并符合《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的要求。 

★ CSM ——表示船舶推进机械和重要用途的辅助机械不由 CCS 进行产品检验，但

船舶轮机和电气设备由 CCS 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并符合 CCS 规范的规

定，并符合《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的要求。 

★ CSM ——表示船船舶轮机和电气设备不是由CCS审图和建造中检验，其后经CCS

进行入级检验，认为其符合 CCS 规范的规定，并符合《国际高速船安

全规则》的要求。” 

 

表 2.3.2.3（1）由如下替代： 

“ 

                   船舶类型附加标志             表2.3.2.3(1) 

序

号 
中  文 英  文 

1.  高速单体船 Mono-Hull HSC 

2.  高速双体船 Catamaran HSC 

3.  高速三体船 Trimaran HSC 

4.  穿浪双体船 Wave Piercer Craft  

5.  高速水面效应船(侧壁气垫船) Surface Effect Ship 

6.  全垫升气垫船 Air Cushion Vehicle 

7.  水翼船 Hydrofoil Craft 

” 

 

表 2.3.2.3（3）由如下替代： 

“ 

                    营运限制附加标志             表2.3.2.3(3) 

序号 
 

中  文 英  文 

1 远海营运限制 Open Sea Service Restriction 

2 近海营运限制 Greater Coastal Service Restruction Restriction 

3 沿海营运限制 Coastal Service Restruction Restriction 

4 遮蔽营运限制 Sheltered Water Service Restruction Restriction 

5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Calm Water Service Restruction Restriction 

” 

第 5节	 	图纸提交、审图与检验	

在 2.5.1.1 中的“图纸资料”后新增“（纸质或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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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节	 	船级的授予、保持、暂停、取消与恢复	

删除 2.7.2.1（4）③a（d）。 

 

新增 2.7.2.1（4）④如下： 

“④ 当确认船舶在其检验到期之前，验船师业已登船，但在相应过期检验满意完成之前投

入营运时。” 

 

第 3 章 船用产品和船舶检验 

第 1节	 	图纸审查	

将 3.1.2.1（1）内容作为备查移至 3.1.2.2 中，即新增 3.1.2.2（9）如下： 

“（9） 结构强度计算书或结构规范计算书（包括总强度和局部强度）。” 

 

删除 3.1.2.1（19）中的“及其强度计算书”，并新增 3.1.2.2（10）如下： 

“（10）舵系强度计算书。” 

 

在 3.1.2.1 中新增“船首结构图”。 

 

删除 3.1.2.3（27）。 

 

 

第 2节	 	船用产品检验	

新增 3.2.1.4 如下： 

“ 3.2.1.4 验船师可以接受船厂提交的高速船主机地脚螺栓的产品合格证制造厂证明。” 

 

第 3节	 	建造中检验	

在 3.3.4.1（1）④“铆接”后新增“或焊接”。 

 

新增 3.3.4.1（1）⑤如下： 

“⑤ 露天甲板上的钢铝过渡接头的对接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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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节	 	建造后检验	

 

删除 3.4.3.3（2）⑤，并新增 3.4.3.3（3）如下： 

“（3）对于所有高速客船，定期间隔不超过 5 年，应进行空船重量检验，以核查空船排水

量和重心纵向位置的任何变化。与批准的稳性资料相比较，如发现或预计空船排水量的偏差

超过 2％，或空船重心纵向位置的偏差超过 1％船长时，则该船应重做倾斜试验。” 

 

第 4 章 船体结构 

第 1节	 	一般规定	

4.1.1.1 由如下替代： 

“本章适用于以铝合金、钢和纤维增强塑料为船体材料的单体高速船、各类双体高速船

(包括常规双体船、穿浪船、水面效应船)、三体高速船、水翼船和全垫升气垫船等。小水线

面双体船和地效翼船除外。” 

 

新增 4.1.3.7 如下: 

“4.1.3.7  带筋板：系指板和单方向骨材组合挤压成型的构件。” 

 

第 2节	 	结构设计原则	

4.2.1.1 由如下替代： 

“单体船和水翼船的船体结构通常采用纵骨架式。各类双体船的二个片体通常也采用纵

骨架式。三体船两个侧体通常采用横骨架式，对符合附录 4 中 3.1.1.2 参与船体梁强度的侧

体应考虑采用纵骨架式。” 

 

4.2.2.7 由如下替代： 

“穿浪双体船的二个片体间的连接桥跨度较大，连接桥与片体连接处及其片体的对称部

位一般应采用大肘板过渡，以避免结构突变导致应力集中。该处板厚和构件尺寸应适当加强。

构件尺寸可通过本章第 10 节直接计算法确定。三体船连接桥与侧体的连接按穿浪双体船规

定执行。” 

 
新增 4.2.2.9 如下: 

“4.2.2.9  三体船连接桥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连接桥长度方向上的结构布置应对主船体和侧体的连接提供足够的支撑。 

(2) 侧体中的所有主要横向构件应通过连接桥与主船体中的横舱壁或其他主要结构保

持横向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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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桥首尾与主船体连接处应以合适的结构布置以确保有效连接并具有良好过渡

并避开焊缝。对符合附录 4 中 3.1.1.2 参与船体梁强度的连接桥和侧体，为确保整个甲板（包

括主甲板、连接桥甲板以及侧体甲板）能有效承载总纵弯矩，侧体与主船体之间过渡区域的

长宽比应不小于 3:1。 

(4) 连接桥下部湿甲板与船体连接区域应确保有效连接并具有良好过渡并避开焊缝。” 

 

第 3节	 	水密完整性与门、窗、盖的要求	

 

4.3.3.2（6）由如下替代： 

“（6） 远海和近海营运限制的船舶的第一层上层建筑前壁不应设置窗（如设置舷窗需

满足上述（5）的要求），其他营运限制船舶的干舷甲板以上处所的围壁可设置窗，但应按表

4.3.3.2 规定配置可卸式风暴盖。该风暴盖应为金属材料或复合材料制成。风暴盖的强度应与

其周围船体结构相当，平时放在易取之处。 

风暴盖                        表 4.3.3.2 

营运限制 

风暴盖数量/窗数量 

第一层上层建筑前壁
第一层上层建筑侧壁 

第二层上层建筑前壁 

远海营运限制 不适用 
每种型式窗配一个 

近海营运限制 不适用 

沿海营运限制 50% 每种型式窗配一个
① 

遮蔽营运限制 25%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 

注：① 如实际不可行时，可采取其他措施（如设置帆布），以防窗子损坏人员遭受风浪袭击 。” 

 

第 4节	 	结构设计载荷	

4.4.1.2(1)由如下替代: 

“(1)  对于除全垫升气垫船外的各类高速船： 

  g
B

B

L

B

H

L

VK
a WL

WLWL

HT
cg 




























3
3/1

4.1

25007.0
426

     m/s2 

式中：g ——重力加速度，取 g=9.81，m/s2； 

VH——船在有义波高 H1/3 的波浪中航行的航速，kn； 

H1/3——有义波高，m； 

β ——船体重心处横剖面的船底升角(°)，取 βmax=30°；βmin=10°。 

对三体船，按主船体选取。 

β的取值见图 4.4.1.2(1)。图中(a)、(b)、(c)为尖舭船,(d)、(e)为圆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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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船舶类型系数，根据船舶类型确定： 

KT=1 对于单体船、常规双体船、穿浪双体船、三体船； 

KT=0.8 对于水面效应船； 

KT=0.7 对于水翼船。 ” 

 

4.4.1.3 由如下替代: 

“4.4.1.3  设计部门应按营运限制的类别，假设一组船舶可能遭遇的有义波高(H1/3)1～

(H1/3)i；其最大值 H1/3max 应不大于下列规定值： 

H1/3max =7.0m      远海营运限制 

H1/3max =6.0m      近海营运限制 

H1/3max =4.0m      沿海营运限制 

H1/3max =2.0m      遮蔽营运限制 

H1/3max =1.0m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 

 

4.4.2.1 由如下替代: 

“本条适用于满载状态高速航行时，仍有部分船体浸在水中的高速船，如单体船、双体

船、穿浪双体船、三体船和水面效应船，其船底所受的波浪冲击力。该处的“船底”系指船

体颔线，舭弯曲部或防溅条以下的部位。” 

 

4.4.3.1 由如下替代: 

““连接桥底”系指各类双体船的两个片体在水面以上的连接桥结构的下表面。对三体

船系指两个侧体和主船体之间水面以上的连接桥结构的下表面。对于全垫升气垫船和水翼船

系指已脱离水面的船底。以上几类船在波浪中高速航行时，这部分结构将受到波浪冲击力的

作用。” 

 

4.4.4.1 由如下替代: 

“4.4.4.1  舷侧计算压力 Pi 由下式确定： 

sli PhP 15.081.9      kN/m2 

式中：h——压力计算点到上甲板的垂直距离，m，应不小于 0.8m，也不必大于舷侧范围高

度的 0.8 倍； 

Psl——该处船底的波浪冲击力，kN/m2，除全垫升气垫船和水翼船取 Psl =Psl2(见 4.4.3.2)

外，其他高速船均取 Psl =Psl1(见 4.4.2.2)。 

如三体船船首舷侧计算点处的外飘角α大于22º，则该处的舷侧计算压力Pi由下式确定： 

1/39.81 [64.6 0.95(90 )]i hP h K a H        kN/m2 

式中：h ——压力计算点到上甲板的垂直距离，m，应不小于 0.8m，也不必大于舷侧范围

高度的 0.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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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载荷计算点所在横剖面的型线在计算点处的切线与垂线的夹角（°）； 

      Kh ——系数，按载荷计算点所在横剖面的纵向位置取值： 

            0.85hK      从 0.5L 到 0.75L 

            2.0hK       0.85L 

            2.5hK       从 0.95L 到 L 

其他区域由线性插值确定。 

      H1/3 ——与营运限制海区相关的设计有义波高，m，见 4.4.1.3。 

 

4.4.4.2 由如下替代: 

“4.4.4.2  露天甲板计算压力由下式确定： 

Pd1 = Kl3(0.2L + C)    kN/m2 

式中：Kl3——纵向压力分布系数。舯前取 Kl3=1.0，尾端取 Kl3=0.75，尾端与船中之间用线

性内插法取值。 

C ——营运限制系数： 

C =10.6   远海营运限制， 

C =7.6    近海和沿海营运限制， 

C =4.6    遮蔽和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4.4.4.3 由如下替代: 

“4.4.4.3 非露天干舷甲板、第一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非露天甲板及其他参与总强度的

内部甲板计算压力 Pd2由下式确定： 

6.41.02  LPd     kN/m2 ” 

 

4.4.4.4 由如下替代: 

“4.4.4.4 其他非露天甲板的计算压力取 Pd=4.5  kN/m
2
。” 

 

4.4.4.6 由如下替代: 

“4.4.4.6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计算压力 Psd： 

(1)  端壁与侧壁的计算压力 Psd 由下式确定： 

 

1 215.6 ( 0.8 0.3 )sdP K K CL h  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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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1——位置系数，按下列情况取值： 

第 1 层上层建筑前壁：K1=1 

第 2 层上层建筑前壁：K1=0.75 

上层建筑、甲板室的侧壁、后壁：K1=0.5 

K2——位置系数，按上层建筑和甲板室所在位置取值： 

位于舯前区域：K2=1.0 

位于舯后区域：K2=0.75 

C——营运限制系数： 

C=0.058     远海营运限制 

C=0.047     近海和沿海营运限制 

C=0.035     遮蔽营运限制 

C=0.024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h——压力计算点到满载静浮水线的垂直距离，m。对于全垫升气垫船，应为压力计

算点到围裙基线的垂直距离。” 

 

第 5节	 	铝、钢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4.5.2.1 由如下替代: 

“4.5.2.1  最小板厚 tmin 按下式计算： 

对于单体船以及除水面效应船外的各类双体船：   3
min 0t K L         mm 

对于水面效应船以及水翼船：                   3
min 00.85t K L     mm 

对于全垫升气垫船：                           3
min 00.8t K L      mm 

t୫୧୬ ൌ
୩బ୩భ √୐

య

ඥ஢౩
൅ 1.5	 	 	 	 	 mm	

式中：K0——系数，查表 4.5.2.1。对三体船，参与总纵强度的强力甲板按主甲板板取值。 

K1——系数，K1=s/sb，取值不小于 0.5，也不大于 1.0。 

s——骨材间距，m； 

      sb——骨材标准间距，m， 2.00016.0  Lsb ； 

L ——船长，m； 

      σs——材料屈服强度，N/mm2，参见本节 4.5.1.3。对铝合金，应取不大于抗拉强度的

70%。 

对于单体船、各类双体船和三体船的平板龙骨，其最小板厚另应在船底板基础上增加

2mm。平板龙骨的宽度应不小于 0.1B(对于各类双体船为单个片体的最大型宽，对于三体船

为主船体最大型宽)。对于无法设置平板龙骨的船底结构，可采用其他等效结构形式作为替

代。 

   系数 K0                             表 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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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件 名 称 
K0 

钢  质 铝  质 
船底板 12 15 

连接桥底 11 12 

舷侧板（设计水线以上 0.15m 处以下） 12 12 

舷侧板（设计水线以上 0.15m 处以上） 11 12 

主甲板舯前 9 10 

主甲板舯后 7 9 

非露天甲板板 6 6 

防撞舱壁板 8.5 11 

液舱舱壁板 8.5 9 

水密舱壁板 8.5 8 

上层建筑、

甲板室 

前端壁 6.5 6.5 

侧壁、后壁 5.5 5.5 

顶板 4 3 

任何船型高速船的主机座（包括面板和腹板）的最小板厚，均按 tmin= 1.9
3 L 计算。 

对于圆舭形船的舭列板，以船底升角 β线与圆舭线交点(见图 4.4.1.2(1))区分，交点以上

作为舷侧板，交点以下作为船底板。 

 

第 6节	 	纤维增强塑料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4.6.1.1 由如下替代: 

  “4.6.1.1 本节适用于纤维增强塑料船的船体结构（三体船除外），其构件尺寸除符合本

节规定外，还应符合本章第 8 节、第 9 节和第 11 节的有关规定”。 

 

4.6.4.1 由如下替代: 

  “4.6.4.l  夹层板的总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

sP

K
t


)

1
1(

428.1
     mm 

式中：γ——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与两面板的平均厚度之比，且 6≤γ≤14γ≥6； 

c ——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N/mm2； 

K——系数，对聚氨酯泡沫塑料芯材夹层板，K=1.86-0.06γ，取 K 不小于 1；对聚

氯乙烯泡沫塑料芯材夹层板，K=1.95-0.079γ，取 K 不小于 1；对胶合板芯材

夹层板，K 取 1.0；对其他芯材夹层板，K 另行考虑。” 

 

4.6.6.2 由如下替代: 

“4.6.6.2  按上述 4.6.6.l 计算所得的有效腹板面积 Ae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Aemin值： 

Aୣ୫୧୬ ൌ 	
ଶହ.ହୱ୪୔

தೠ
	  Aୣ୫୧୬ ൌ 	

ଶହ.ହୱ୪୔

ሾதሿ
	 cm2

 

式中：τu——夹层板的极限剪切强度，N/mm2。 

  ――许用剪切应力，N/m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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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腹板为层板时，取   u  ； 

当腹板为夹层板时，取   为下列两式计算值的小者： 

    31
450

3.0 ccf GEE  

  cG 4.0  

其中： u ――层板的极限剪切强度，N/mm
2
； 

045
fE ――夹层板面板沿 045 方向的压缩弹性模量，N/mm

2
； 

cE ――芯材的压缩弹性模量，N/mm
2
； 

cG ――芯材的剪切弹性模量，N/mm
2
； 

γ——见本节 4.6.4.1。” 

 

第 8节	 	总强度	

4.8.1.1 由如下替代: 

“4.8.1.1  船长 L 小于或等于 50m 的高速单体船、双体船、三体船和全垫升气垫船，

如在船中 0.5L 区域内的强力甲板上无较大宽度超过 0.25B（对三体船 B 取主船体宽度）的

开口（如有多个舱口并列，则该宽度取为各舱口宽度之和），且 L/D 小于 12，船体结构能

满足局部强度要求，则可免于校核船体的总纵强度。” 

 

4.8.1.7 由如下替代: 

“4.8.1.7  对远海及近海营运限制的高速船，如果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符合 4.8.7.1(2)

的规定，认为其不参与船体梁总纵强度，其剖面模数不计入船中剖面模数，但应采取措施使

该上层建筑和甲板室最大程度不参与船体梁的总纵弯曲。” 

 

新增 4.8.1.8 如下： 

“ 4.8.1.8  对 50m 以上的三体船的总强度校核，按附录 4执行。” 

 

4.8.3.3 中的“ ”修改为“V ”。 

 

表 4.8.6 由如下替代: 

“ 

系数 C1、C2 、C3                                                       表 4.8.6 

营运限制 C1 C2 C3 

远海营运限制 0.182 0.250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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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营运限制 0.155 0.200 0.100 

沿海营运限制 0.135 0.182 0.075 

遮蔽营运限制 0.125 0.167 0.063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0.115 0.154 0.063 

” 

 

4.8.6.1 与 4.8.6.2 中的“Mt”修改为“MBX ”。 

 

4.8.9.2(3)中的“τcr 为夹层板面板的临界剪切应力”修改为“τcr 为夹层板的临界剪切应

力”。 

 

4.8.10.2 由如下替代: 

“4.8.10.2  纤维增强塑料为船体结构材料的高速船，其船中剖面惯性矩 I 应满足下式

要求： 

                              I > LW00.4    I > LWKE 00.4  cm
4
  

式中：
][0 

M
W  ，cm

3
； 

其中：M ——按 4.8.2、4.8.3 和 4.8.4 条确定的最大总纵弯矩，kN·m； 

[σ]——取 4.8.9.2 中[σp]和[σb]的小者，N/mm
2
； 

EK ——材料相当抗拉模量系数，取
11000

E
t

K
E

 。 

其中： tE 为材料的相当抗拉模量，MPa。 

 

第 9节	 	构件稳定性	

 

4.9.3.6 由如下替代: 

“4.9.3.6  纵桁/强横梁的许用临界屈曲应力[ cr ]按下式计算： 

 

                [ cr ]=η cr  

 

式中： cr ——临界屈曲应力，见 4.9.3.4； 

η——稳定性安全因子，按下式计算： 

            
1

K
η

l
r




   η ൌ	 ୏

ଵାೌ
౨

 

但η值不必小于 0.3。 

式中：K——系数一般取 0.7，如设计载荷主要是动载荷，则取 0.6； 

r——纵桁/强横梁剖面惯性半径，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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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纵桁/强横梁的计算跨距，m。” 

 

第 10节	 	直	接	计	算	

4.10.1.1 由如下替代: 

“4.10.1.1  下列高速船的船体结构除需满足规范规定的最小板厚外，还应视适用情况

按本规范附录 2、3 或 5 的要求，进行全船结构强度的直接计算验证： 

 (1)  船长大于 50m 的单体船、常规双体船和三体船； 

(2)  穿浪船； 

(3)  新颖的、或特殊结构类型的高速船。 

对下列复合材料船高速船的船体结构除需满足规范规定的最小板厚外，还应按本规范附

录 3 的要求，进行全船结构强度的直接计算验证： 

(1)  船长大于 30m 的单体船和常规双体船； 

(2)  穿浪船； 

(3)  双体船； 

(3)  新颖的、或特殊结构类型的高速船。” 

4.10.1.4 由如下替代: 

“4.10.1.4  直接计算应视适用情况基于附录 2、3 或 5 所定义的载荷及组合工况和许用

应力。” 

 

第 12节	 	金属船体结构的焊缝设计	

4.12.2.1 由如下替代: 

“4.12.2.1  焊缝的布置应注意结构的连续性，并使整个结构的拘束度降至最小。同时应

考虑便于焊接与铆接施工以及检查的方便。” 

 

4.12.2.2 由如下替代: 

“4.12.2.2  应当避免将船体结构的焊缝设计在应力最大或易产生应力集中的区域。结

构截面突变处应有足够的过渡区域，尽量避免焊缝过分集中。对接焊缝与角焊缝之间的平行

距离应不小于 50mm，对接焊缝之间的平行距离应不小于 80mm。” 

 

新增 4.12.2.4 如下: 

“4.12.2.4  配膳室、厕所、盥洗室、蓄电池室围壁与甲板连接焊缝至少在内侧采用连

续焊。” 

 

原 4.12.2.4 和 4.12.2.5 条文号向后顺延。 

 

新增第 14 节如下: 

“ 



15 
 

第 14节	 	铝合金带筋板补充要求	

4.14.1 一般要求 

4.14.1.1 一般情况下，铝合金带筋板适用于甲板、舱壁、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4.14.2 最小板厚 

4.14.2.1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带筋板结构的最小板厚应不小于 2mm，主船体甲板带筋板结

构露天区域最小板厚不小于 3mm，非露天区域最小板厚不小于 2.5mm,主船体舱壁带筋板结

构最小板厚不小于 2.5mm，水密舱壁带筋板结构最小板厚不小于 3mm。 

 

4.14.3 次要骨材 

4.14.3.1 带筋板骨材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 ൌ 0.012KlଷsP        cm4 

式中：     

   K——查表 4.5.3.1。 

 

4.14.4 悬空装配的主要骨材 

4.14.4.1 在带筋板骨材的垂直方向布置的主要骨材，如果为悬空装配，一般应采用双面

板型材（如工字铝、槽铝等），不允许采用单面板型材（如 T 型材），且剖面模数计算不应

计入带筋板结构的影响。 

4.14.4.2 在带筋板骨材平行方向布置的主要骨材，与带筋板骨材面板焊接时，可以采用

单面板型材；与带筋板骨材不焊接时，如果为悬空装配，一般应采用双面板型材（如工字铝、

槽铝等），且剖面模数计算不应计入带筋板结构的影响。 

 

4.14.5 焊缝设计 

4.14.5.1 在带筋板骨材的垂直方向悬空布置的主要骨材，其上面板应与带筋板骨材面板

角焊连接(见图 4.14.5.1)，焊缝两端距带筋板骨材面板边缘约 1mm 至 2mm。焊缝在焊喉处

的剪切面积（焊喉厚度 h 乘以焊缝长度）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Ae ： 

Aୣ ൌ 5.88SlP        mm2 

式中：S、P、l 同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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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图 4.14.5.1 带筋板骨材与横向主要骨材连接方式 

 

4.14.5.2 在带筋板骨材平行方向布置的主要骨材，当与带筋板骨材面板采用角焊连接时，

在主要骨材端部 0.2 跨距长度范围内焊接系数可取 0.26，其他位置可取 0.16，主要骨材的腹

板应尽量与带筋板骨材腹板对齐，以保证力的有效传递。 

4.14.5.3 当带筋板结构纵向对接时，其连接采用以下方式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对接缝在横向主要骨材时，在横向主要骨材的上面板焊接一根与带筋板骨材等高

的扁铝(见图 4.14.5.3a）。横向主要骨材与扁铝应角焊连接，焊接系数按主要骨材腹板对面板

的要求；带筋板骨材面板与主要骨材上面板的焊接应满足 4.14.5.1 的要求；带筋板板材应开

坡口与扁铝焊接。也可将扁铝厚度加厚或用一小槽铝代替上述扁铝(见图 4.14.5.3b），对带筋

板板材进行连续塞焊。 

 

图 4.14.5.3a 带筋板在横向主要骨材处的连接方式（1） 
 

扁铝

带筋板 带筋板

槽铝

带筋板 带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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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5.3b 带筋板在横向主要骨材处的连接方式（2） 

 

（2）对接缝在横舱壁处时，在舱壁板正反面分别设置一根搭接于带筋板骨材面板的扁

铝(见图 4.14.5.3c），扁铝与舱壁可用单面焊进行连接；带筋板骨材面板应与扁铝焊接，且每

隔 1m 设置肘板，肘板的直角边长应不小于骨材高度的 2 倍；带筋板板材应开坡口与舱壁焊

接。如舱壁采用悬空强框架加舱壁板的组合结构形式时，则应满足 4.14.5.3（1）的要求。 

 
图 4.14.5.3c 带筋板在横舱壁处的连接方式 

 

（3）当对接缝不在横向主要构件或横舱壁处时，用一根扁铝将带筋板进行连接，带筋

板骨材应与扁铝角焊连接，焊接系数取 0.45，带筋板板材应开坡口与扁铝焊接,或开槽焊接。

在两带筋板之间的每根骨材上应设置过桥肘板(见图 4.14.5.3d），肘板厚度取骨材的腹板厚度，

长度不小于 4 倍骨材腹板高度，应尽量在连接处两侧均匀布置，肘板高度应不小于骨材腹板

高度。过桥肘板与骨材面板应角焊连接，焊接系数取 0.36。 

 

图 4.14.5.3d 带筋板不在横向主要骨材和横舱壁处的连接 ” 

 

第 5 章 舾装 

第 1节	舵设备	

将 5.1.2.1 中的“V——计算航速，取 2.1.3.1(30)定义的营运航速的 0.9 倍，kn”修改为

“V——2.2.4.1 定义的最大航速，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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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由如下替代： 

“5.1.2.3 计算船倒车时舵上所受力时，公式中的 V 应取该船最大倒车航速。” 

 

5.1.8.1 公式中的“≮”修改为“≥”。 

 

5.1.8.4 由如下替代： 

“5.1.8.4 金属材料舵承的直径方向间隙应不小于 db1 / 1000 + 1.0mm，db1 为舵承衬套内径。

如为了保持水密性而使用了更小的间隙，应采用根据 CCS 所接受的标准制造的舵承或取得

CCS 认可。如采用非金属轴承，轴承的径向间隙应考虑材料的膨胀和热膨胀特性予以专门

确定，除非生产商推荐并提供更小间隙的成功使用经验的报告，否则该间隙应不小于 1.5mm。” 

 

 

本章第 2节全部由如下替代： 

“第 2节	锚泊及系泊设备	

5.2.1  舾装数 

舾装数 N 应按下式计算： 

2/3 2
10

A
N BH K   （ ）  

10
23/2 A
BHN   

 
式中：△ ——满载时排水量，t； 

B ——见 2.1.3.1(23)  定义，m； 

H ——从相应于△的水线向上量至最高层宽度大于 B/4 的甲板室顶的有效高度，m；

由下式计算： 

 iihaH sin  

a ——船中处相应于△的水线至上甲板的垂向距离，m； 

ih  ——宽度大于 B/4 的各层甲板室高度，m； 

A ——相应于△的水线以上的船体和宽度超过 B/4 的各层甲板室的侧投影面积，m2； 

i ——相应于 ih 的甲板室前端壁的后倾角(与水平线夹角)，(°)； 

K ——系数，按船舶营运限制的类别取值： 

K =1.5  近海营运限制 

K =1.3  沿海营运限制 

K =1.0  遮蔽营运限制 

K =0.7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对于各类双体或三体船，应从舾装数计算公式的 BH 中扣除水线以上隧道的横剖面积。 

 

5.2.2  锚泊设备 

5.2.2.1  至少应在船首配置一个认可型的大抓力锚，该锚的锚重应不小于根据舾装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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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查得的锚重。如配置非大普通抓力锚，则锚重不应小于按表 5.2.2 查得的锚重的 1.3

倍。可使用认可型的超大抓力锚替代大抓力锚，超大抓力锚的锚重应不小于所替代大抓力锚

的锚重的 2/3 倍。如在船首配置两个锚，则每个锚的锚重不应小于所要求单个锚重的 0.7 倍。

大抓力锚和超大抓力锚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10 章的相关规定。 

5.2.2.2  对于近海营运限制的船舶，大抓力锚的重量可不小于根据舾装数按表 5.2.2 查

得的锚重的 0.75。对于沿海营运限制的船舶，大抓力锚的重量可不小于根据舾装数按表 5.2.2

查得的锚重的 0.55。对于遮蔽营运限制和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大抓力锚的重量可不小

于根据舾装数按表 5.2.2 查得的锚重的 0.45 倍。 

5.2.2.23  锚链和锚索 

(1) 可以全部采用锚链。锚链的材料应为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列出的二级锚链钢

(CCS AM2)和三级锚链钢(CCS AM3)。但是锚链直径小于 20.5 mm 的锚链不得采用三级锚链

钢。 

（2）如符合下列情况，也可采用锚索（钢索或合成纤维索）代替锚链： 
当N＜440时，可用破断负荷与锚链相当的钢索代替锚链； 
当N＜80时，可用破断负荷与锚链相当的纤维索代替锚链。 
如采用锚索代替锚链，则在锚和锚索之间应加设一段短锚链，其长度至少应为锚的存

放位置至锚机的距离，且不得小于0.2L。 

(2) 可采用锚索(钢索或合成纤维索)代替锚链，锚索的破断负荷应不小于其替代的有档

锚链的破断负荷。并应在锚和锚索之间应加设一段短锚链，其长度至少应为锚的存放位置至

锚机的距离或 0.2L，取小者。 

 (3) 有档锚链直径及锚链(或锚索)长度应不小于按舾装数 N 查表 5.2.2 所得之值。当锚

重根据 5.2.2.2 条中营运限制进行折减时，有档锚链直径及锚链（或锚索）长度应不小于根

据折减后的锚重查表 5.2.2 所得之值。用锚索替代锚链时，锚索的破断负荷应不小于其替代

的有档锚链的破断负荷，有档锚链的破断负荷可按锚链直径由下式计算得到： 

CCS AM2：   破断负荷=   32 1008.04473.13  cc dd    kN 

CCS AM3：   破断负荷=   32 1008.04461.19  cc dd    kN 

式中：dc——锚链直径，mm，查表 5.2.2 所得值。 

5.2.2.34  锚泊装置设计时应考虑到：凡是锚链索有可能碰擦的任何表面(如船体、锚链

筒)都不应使锚链索受到损伤或缠绕，且在所有操作情况下都能将锚固定好。 

5.2.2.45  船体应该受到保护，使锚及锚链索在正常情况下不损伤船体。 

5.2.2.56  单个锚的重量如超过 50kg，通常应设置起锚装置。 

 

5.2.3  系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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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钢索或纤维系泊索的数量、长度及最小破断负荷应根据舾装数 N 按表 5.2.2 查

得。但按 5.2.1 公式计算舾装数 N 时，系数 K 应取 1。纤维系泊索的直径不应小于 15mm，

系索总长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小于船长的 4 倍。 

 

                                           表 5.2.2 

舾装数 N 

大抓力锚重

量 

(kg)   

有档锚链直径

(mm) 锚链或锚索长

度 

(m) 

系索 

超过 
不

超过
AM2 AM3 

数量×长度

(m) 

最小破

断负荷

(kN) 

— 10 37 8 — 90 2×25 30 

10 20 48 9.5 — 97 2×25 30 

20 30 67 11 — 108 2×25 30 

30 40 93 12.5 — 115 2×40 32 

40 50 119 12.5 — 115 2×40 32 

50 60 146 12.5 — 130 3×40 34 

60 70 171 12.5 — 130 3×40 34 

70 80 198 14 — 130 3×50 37 

80 90 224 14 — 130 3×50 37 

90 100 251 16 — 150 3×55 39 

100 110 276 16 — 150 3×55 39 

110 120 303 17.5 — 150 3×55 44 

120 130 329 17.5 — 150 3×55 44 

130 140 356 17.5 — 165 3×60 49 

140 150 383 17.5 — 165 3×60 49 

150 160 408 19 — 165 3×60 54 

160 175 441 19 — 165 3×60 54 

175 190 480 20.5 — 180 3×60 59 

190 205 521 20.5 — 180 3×60 59 

205 220 560 22 20.5 180 4×60 64 

220 240 606 22 20.5 180 4×60 64 

240 260 659 24 22 200 4×60 69 

260 280 711 24 22 200 4×60 69 

280 300 764 26 24 215 4×70 74 

300 320 816 26 24 215 4×70 74 

320 340 869 28 24 215 4×70 78 

340 360 926 28 24 215 4×70 78 

360 380 974 30 26 230 4×70 88 

380 400 1028 30 26 230 4×70 88 

400 425 1086 32 28 230 4×70 98 

425 450 1152 32 28 230 4×70 98 

450 475 1226 32 28 230 4×7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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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500 1284 34 30 230 4×70 108 

500 550 1403 34 30 248 4×80 123 

550 600 1535 36 32 264 4×80 132 

600 660 1694 38 34 264 4×80 147 

660 720 1853 40 36 264 4×80 157 

720 780 2012 42 36 281 4×85 172 

780 840 2171 44 38 281 4×85 186 

840 910 2329 46 40 281 4×85 201 

910 980 2515 48 42 297 4×85 216 

980 1060 2700 50 44 297 4×90 230 

1060 1140 2912 50 46 297 4×90 250 

1140 1220 3124 52 46 314 4×90 270 

1220 1300 3335 54 48 314 4×90 284 

1300 1390 3574 56 50 314 4×90 309 

1390 1480 3812 58 50 330 5×90 324 

1480 1570 4050 60 52 330 5×95 324 

1570 1670 4315 62 54 330 5×95 333 

1670 1790 4632 64 56 347 5×95 353 

1790 1930 4950 66 58 347 5×95 378 

” 

第 6 章  轮 机 

第	 4	节	 	船舶管系和舱室通风系统	

6.4.3 由如下替代： 

“6.4.3 舱底水系统 

6.4.3.1 舱底水系统应能有效地排出任何非永久性储存液体的水密舱内的舱底水。并应

防止水从一个水密舱室流入另一个水密舱室。 

6.4.3.2 舱底水系统应在该船受到设计已估计考虑到的不会根本危及船舶安全的破舱当

船舶遭到设计时假设的破损后，舱底水系统应在所有实际可能出现的纵横倾状态下保持正常

的工作能力。控制舱底水吸入的必要的阀，应能从基准面①以上进行操纵。 

6.4.3.3 对个别舱室，如果通过计算或必要的验证，表明该船的安全不会因该舱的排水

而受到影响，则经CCS同意可以免设排水装置。 

6.4.3.4 每一个机器处所，至少应设置两个舱底水吸口，对于设有独立舱底泵的处所，

                                                        
① 基准面：系指水密甲板或非水密甲板覆盖一个风雨密结构而组成的等效结构，该结构具有足够强度保持

风雨密完整性并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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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吸口应为直通舱底泵吸口。 

6.4.3.5 机器处所舱底水吸口的布置应满足： 

（1）对于单体高速船，吸口应布置在中纵剖面处； 

（2）对于双体多体高速船、侧壁式气垫船，吸口应布置在每一片体的中纵剖面处； 

（3）对于全垫升气垫船，每一机舱机器处所可只设一个吸口。 

6.4.3.6 机器处所的舱底水吸口应设有防止垃圾吸入的装置（如泥箱或滤器），且该装

置应尽量易于接近和便于拆装清洗。 

6.4.3.7 除机器处所外的每个需设舱底水系统的舱室，应至少设有一个舱底水吸口，且

该吸口的布置应能使该舱室的水有效排出。 

6.4.3.8 除机器处所外的其他舱室的舱底水吸入管的开口端应封闭在滤网内。所有滤网

箱应便于拆装和清理，且其通流面积不得小于该舱底水吸入管截面积的2倍。 

6.4.3.9 对于用可携式泵排水的舱室，应有便于泵吸该舱室内所有舱底水的通道。 

6.4.3.10 舱底水总管的内径 d1 应按下式计算，但是舱底水总管的实际内径可按最接近的

标准尺度取整，但不应小于计算值 5mm： 

1 25 1.68 ( )  d L B D     mm 

式中：L ——第 2 章所定义的高速船船长，m； 

当机舱舱底水系统仅服务于机器处所而不为货舱或其他处所服务时，则公式中

L 的长度可取为船长减去货舱或其他处所的总长度；但无论如何，此时机舱舱

底水总管的流通横截面积不应小于机舱 2 根舱底水支管的流通横截面积之和。 

　    B ——单体高速船，按第 2 章所定义的高速船船宽，对于多体高速船，系指在设计水

线处或设计水线以下一个或多个片体的宽度，m； 

　    D ——至基准面处高速船的型深，m。 

6.4.3.11 任何情况下，舱底水总管的内径不应小于最大舱底水支管的直径内径。 

    6.4.3.12 装货处所和机器处所的舱底水支管内径 d2 应按下式计算，但是舱底水支管的实

际内径可按最接近的标准尺度取整，但不应小于计算值 5mm： 

2 25 2.15 ( )  d l B D     mm 

式中：l ——舱室长度，m； 

　    B ——单体高速船，按第 2 章所定义的高速船船宽，对于多体高速船，系指在设计水

线处或设计水线以下一个片体的宽度，m； 

　    D ——至基准面处高速船的型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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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1113舱底水支管内径一般应不小于25mm。 

6.4.3.1214 为防止水密舱室间、水密舱与机器处所间、干燥舱室与海水或舱柜间出现沟

通，下列管路或附件上应装设截止止回阀： 

（1）直通舱底泵吸入管； 

（2）舱底泵和舱底水总管之间的连接管； 

（3）舱底水分配阀箱或舱底水支管； 

（4）直接与舱底泵或与舱底水吸入总管相连的舱底水吸入软管接管。 

6.4.3.1315 低于舱壁甲板的防撞舱壁上只准穿过一根管子，以处理首尖舱内的液体。该

管应有能在舱壁甲板以上操作的阀和表明阀启闭状态的指示装置，且该阀须装设在首尖舱舱

壁的首尖舱一侧。经CCS同意后也可以采用手动泵对首尖舱进行排水。 

6.4.3.1416 舱底水总管不应布置在该船能考虑到的可能出现的破舱穿透深度范围内。舱

底水管应有防止装有舱底水吸管的舱室，因该管断裂或管子在其他舱室内由于碰撞或搁浅受

损致使此舱浸水的设施应有设施，以防装有舱底水吸管的舱室由于设有该吸管的其他舱室内

因碰撞或搁浅，使吸管断裂或其他损坏而引起连带浸水，为此，当该管子的任何部分位于上

述破舱穿透深度范围内时，应在其开口端所在舱室内的管子上装设止回阀。 

6.4.3.1517 首尖舱以上的锚链舱和水密舱（若有），尾尖舱以上的小围蔽舱室和机器舱

室，应设手动泵或通过接至动力舱底泵的吸口进行排水。 

6.4.3.16 控制舱底水吸入的必要的阀，应能从基准面①以上进行操纵。 

6.4.3.1718 与舱底水抽吸装置相连的所有分配阀箱以及手动操纵阀的所在地点，在正常

情况下均应易于接近。手动操作的阀杆应易于接近，且所有阀都应做上有明显的标识记号。 

6.4.3.1819 海水进口阀的阀杆，应延伸到机舱机器处所花钢板以上的适当高度。一般应

高出花钢板以上450mm。 

6.4.3.1920 所有的舱底水吸入管直到与舱底泵连接前，应独立于其他管系。 

6.4.3.2021 在预期最不利的破损情况下，任何位于水面以上的处所，可以通过装有止回

阀的排水管，把水直接排至舷外。 

6.4.3.2122 任何要求设置舱底水抽吸装置的无人值班处所，均应设有舱底水报警装置。 

6.4.3.2223 所有的动力舱底泵，均应为自吸式泵或带自吸装置的泵。 

6.4.3.2324 每一主机机器处所还应设有1个应急舱底水吸口，该吸口应通往除舱底泵、

推进泵或油泵以外的最大可用动力泵，如主冷却水泵，该泵不必为自吸式泵。 

6.4.3.2425 在双体多体高速船的每一片体及或每艘单体高速船上设置舱底水总管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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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符合下列规定的舱底泵： 

（1） 至少应设有2台舱底泵，其中1台可为机带泵； 

（2） 舱底泵应是动力驱动的泵，可以是固定式的，也可以是可携式的。对于船长小于

20m的高速船，允许只设1台动力舱底泵。对于排量小于1.5m3/h的舱底泵允许采用手摇泵； 

（3） 每台舱底泵应能使流经所需的舱底水总管的水流速度不小于2m/s；为此，其的排

量Q不应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值： 

Q = 3.75(1+L/36)2
  m

3
/h 

2 3
15.66 10 Q d       

m
3
/h 

式中：L——排水状态时设计水线处钢质船体的长度，m。d1——舱底水总管内径，mm，按

本节 6.4.3.10 所述公式计算。 

（4） 对于双体多体高速船，如果某一个片体内的舱底水可以由其他片体内的舱底泵抽

吸时，该片体内可仅设一台舱底水泵； 

（5）独立动力的卫生泵、压载泵及总用泵，如其排量足够且为自吸式泵或带有自吸装

置的泵并与舱底水管系有适当的连接时，均可作为独立动力舱底泵； 

（6）排量足够的舱底喷射器也可作为独立动力舱底泵的替代，此时应满足6.4.3.19的

要求喷射器驱动水进口阀的阀杆应延伸至花钢板以上的适当高度。 

6.4.3.26 在多体高速船的每一片体或每艘单体高速船上若未设舱底水总管，而在各舱

独立设置舱底泵时，则应设有符合下列规定的舱底泵： 

（1） 每一处所应至少设有1台固定的潜水泵； 

（2） 应至少设有1台能用于各个处所的移动式舱底泵，如果是电动的，该泵应由应急

电源供电； 

（3） 在多体高速船的每一片体或每艘单体高速船上舱底泵的总排量Qt应不低于

6.4.3.25（3）规定的舱底泵计算排量的2.4倍； 

（4） 每台潜水泵的排量Qn不应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值，且最小为8 m3/h： 

/ ( 1)n tQ Q N        m3/h 

式中：N——潜水泵的数量； 

Qt——6.4.3.26（3）中所规定的总排量，m
3
/h mm。 

6.4.3.2527 对于全垫升气垫船机器处所的舱底水系统的布置，在取得CCS同意后，可作

特别考虑。 

6.4.3.2628 B类高速客船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单体高速船应至少设3台（舱底水总管各自独立布置的多体高速船的每一片体至少

设2台）与舱底水总管相连的动力舱底泵，其中之一可为机带泵，并满足下列（2）~（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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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作为替代，也可以按6.4.3.26中的要求予以满足。 

（2）舱底水管系的布置应至少有1台动力舱底水泵在高速船被要求的所有浸水情况下可

以使用。此项要求可采取下列方法之一予以满足： 

① 所要求的舱底水泵之一应为一台有应急动力源的可靠的潜水泵；或 

② 各舱底水泵及其动力源应分布在高速船的全长范围内，浸水时至少在未破损的舱

室内有1台泵能供使用。 

（3）与舱底水抽吸系统相连的分配阀箱、旋塞和阀的布置，应在任一舱室万一浸水时，

所设的舱底水泵之一可以工作。另外，一台泵或其与舱底水总管的连接管损坏，不应使舱底

水系统失去作用。在除了主舱底水抽吸系统之外，还设有一个应急舱底水抽吸系统时，则该

应急系统应独立于主系统，且其布置应有一台泵在任一舱室发生可能的浸水情况下可以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仅应急系统运转需要的那些阀应能在基准面以上进行操作； 

（4）在6.4.3.28（3）中所述的所有能从基准面以上操作的旋塞和阀，应在操作地点设

置带有明显标记标识的控制装置，此外，还应设有表明阀启闭状态的指示装置指示开、关的

设施。” 

第	 5	节	 	动力管系	

6.5.3.3 由如下替代: 

“6.5.3.3 海水冷却管系或循环系统的冷却水泵应连接不少于两个舷外海水吸口，吸口应尽可

能分布在两舷。对于多体船，当主机或辅机分布在多个片体中，且各台主机或辅机分别独立设置

海水冷却泵时，则该泵可仅连接一个舷外海水吸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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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钢/铝质高速船船体结构直接计算 

1.4由如下替代： 

“1.4  本附录适用于铝合金或钢质船体结构的高速单体船和高速双体船。 

 

2.2.1由如下替代： 

“2.2.1  总纵弯矩及分布 

假设船体总纵弯矩沿船长按正弦余弦曲线分布如下： 

( ) sin( )BY

x
M x M

L


    ( ) (cos( 2 ) 1)

2
BYM x

M x
L

   KN·m 

上式中x为自船尾起算的横截面纵坐标，分布曲线的幅值为船中横剖面的总纵弯矩MBY。 

MBY 应分别按本规范第 4 章 4.8.2 及 4.8.3 二种状况进行计算(MBY =∣MS∣=Mh)。  M x 可通

过施加沿船长分布的垂向力 q(x)实现，q(x)(向上为正)可按下式计算： 

0( ) (sin 0.637)
x

q x q
L


   ( ) cos( 2 )

x
q x A

L
      KN/m 

式中： 0 2

46
BYq M

L
   

2

2

2 BYM
A

L


   KN/m 

分别计算中拱与中垂两种情况，在计算模型上施加沿船长分布的 q(x) 或与之等效的一

系列集中力。力的作用位置应避免产生构件的局部弯曲应力，因此应施加于纵向主要构件上，

例如舷侧、纵舱壁、船底中纵桁或其他纵桁上。在同一横剖面上的力可以分成几部份，并左

右对称于纵中剖面。当使用系列集中力时，每个集中力应等于分布力乘以该集中力加载区间

的长度。 

加载后模型上所有的垂向力之和应为零，其绝对值误差不大于 00.005q L。” 

 

新增4.3（13）如下： 

“（13） Mty工况”。 

 

附录 3  复合材料高速船船体结构直接计算 

2.5最后新增如下内容： 

“CCS 也接受其他形式的复合材料强度衡准，如蔡-吴准则（Tsai-Wu）、蔡-希尔（Tsai-Hill）

准则等，相关材料和强度参数应提交 CCS 审查。” 

 

新增附录 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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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钢/铝质高速三体船总纵强度校核方法 

1  一般规定 

1.1  适用范围 

1.1.1  本附录适用的三体船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船长范围：50 m≤L≤180m； 

(2)  每个侧体的排水体积不大于总排水体积的 7%； 

(3)  主船体与侧体纵向中心距 Xsm，向首应不超过 0.1 L，向尾应不超过 0.3 L。 

1.1.2  超出 1.1.1 要求的三体船应特殊考虑并经 CCS 认可。 

 

1.2 符号和定义 

1.2.1  本附录中有关定义如下，未定义者见本规范第 2 章 2.1.3.1： 

1.2.1.1 设计水线长 Lwl(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量得的由主船体首柱

前端至尾柱或尾封板后缘的距离。  

1.2.1.2 设计水线宽 Bwl(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量得的主体与两个侧

体最大型宽之和。 

1.2.1.3 总设计水线宽 Bwlt(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量得的船体两端最

大宽度。 

1.2.1.4 主船体设计水线宽 Bwlm(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量得的主船体

最大型宽。 

1.2.1.5 侧体船长 Ls(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其刚性水密侧体位于设计水线以下部

分的总长，不包括设计水线处及以下的附体。 

1.2.1.6 侧体设计吃水 ds(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在侧体船长 Ls中点处，由侧体基

线量至设计水线的垂直距离。 

1.2.1.7 侧体设计水线长 Lwls(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量得的由侧体首

柱前端至尾柱后缘的距离。  

1.2.1.8 侧体设计水线宽 Bwls(m)：系指船舶静浮于水面时，沿设计水线量得的单个侧体

最大型宽。 

1.2.1.9 总设计排水量△(ton)：系指船舶在设计吃水下静浮于水面时的总排水量。 

1.2.1.10 侧体设计排水量△s（ton）：系指船舶在设计吃水下静浮于水面时单个侧体排水

量。 

1.2.1.11 方形系数 Cb ：系指按下式算得的船型系数，如果 Cb<0.6，取 0.6。 

/1.025

2( )b
wlm wls wls s

C
LB d L B d





 

1.2.1.12 主船体与侧体纵向中心距 Xsm(m) ：系指侧体中剖面至主船体船中剖面的纵向

垂直距离。 

 

2  总体载荷 

2.1  在波浪中高速航行时的垂向加速度 

2.1.1  航行在排水状态下的高速三体船全船重心处垂向加速度 acg 按本规范第 4 章

4.4.1.2 计算。 

2.1.2  侧体计算位置垂向加速度 az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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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Z cg rla a a      m/s2 

式中：arl ——横摇加速度，m/s2，按下式计算： 
1.5

2.5
28rl cg

wlt

GM
a y a

B
 

其中：y ——计算位置的横坐标，m； 

     GM ——计算工况装载下的横稳心高，m。 

 

2.2  船体梁静水弯矩和静水剪力 

2.2.1  静水弯矩和剪力可采用直接计算的方法获得，其装载工况应可覆盖船舶全部的操

作工况。 

2.2.2  静水弯矩 MS 应取所有计算工况中的最大值。如该船没有中垂工况，则最大中垂

弯矩值取为最小中拱弯矩值。 

2.2.3  静水剪力 QS 应取所有计算工况中的最大值。 

 

2.3  船体梁垂向波浪弯矩 

2.3.1  船体梁各横剖面的中拱波浪弯矩 MW(+)和中垂波浪弯矩 MW(-)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2( ) 0.19W sr s WL b MM Cf K L B C D      kNm 

2( ) 0.11 ( 0.7)W sr s WL b MM Cf K L B C D        kNm 
式中：C ——系数，按下列各式计算： 

            0.0412 4C L            当 L < 90m 时； 

            
3/2

300
10.75

100

L
C

    
 

    当 L ≥ 90m 时； 

      fsr ——航区系数： 

0.80srf        远海营运限制； 

0.65srf        近海营运限制； 

0.30srf        沿海营运限制； 

0.18srf        遮蔽营运限制； 

0.10srf 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Ks ——侧体影响系数，按下列各式计算： 

1.1sK                 当 0.1 0.05smX

L
   时； 

0.6 1.13sm
s

X
K

L
         当 0.05 0.2smX

L
  时； 

0.1 1.03sm
s

X
K

L
         当 0.2 0.3smX

L
  时； 

  DM ——弯矩分布系数，按下列各式计算： 

0MD        对船长 L 的艏艉两端； 

1MD        从 (0.4 0.25 )smX
L

L
 到 (0.68 0.25 )smX

L
L

 ； 

其他区域由线性插值确定。 

 

2.4  船体梁垂向波浪剪力 

2.4.1  船体梁各横剖面的中拱波浪剪力QW(+)和中垂波浪剪力QW(-)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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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0.3 0.7W sr WL b QQ Cf LB C D       kN 

  2( ) 0.3 0.7W sr WL b QQ Cf LB C D       kN 
式中：C ——系数，见 2.3.1； 

      fsr ——航区系数，见 2.3.1； 

DQ1、DQ2 ——剪力分布系数，按下式确定： 

(1)  对中拱波浪剪力， 

1 0QD                  对船长 L 的艏艉两端； 

1 1.588
0.7

b
Q

b

C
D

C



      从 (0.13 0.25 )smX

L
L

 到 (0.26 0.25 )smX
L

L
 ； 

1 1.235
0.7

b
Q

b

C
D

C



      从 (0.35 0.25 )smX

L
L

 到 (0.45 0.25 )smX
L

L
 ； 

1 1.0QD                从 (0.65 0.25 )smX
L

L
 到 (0.82 0.25 )smX

L
L

 ； 

其他区域由线性插值确定； 

(2)  对中垂波浪剪力， 

2 0QD                  对船长 L 的艏艉两端； 

2 0.92QD               从 (0.13 0.25 )smX
L

L
 到 (0.26 0.25 )smX

L
L

 ； 

2 0.715QD              从 (0.35 0.25 )smX
L

L
 到 (0.45 0.25 )smX

L
L

 ； 

2 1.729
0.7

b
Q

b

C
D

C



      从 (0.65 0.25 )smX

L
L

 到 (0.82 0.25 )smX
L

L
 ； 

其他区域由线性插值确定。 

 

2.5  船体梁水平弯矩 

2.5.1  船体梁各横剖面上的水平弯矩 MH按下式计算： 
2 ( 0.7)H H sr b MM C f L D C D      kNm 

式中：CH ——系数，按下式计算： 

            
2

0.005 0.07
100H

L
C L

    
 

 

      fsr ——航区系数，见本附录 2.3.1； 

  DM ——弯矩分布系数，见本附录 2.3.1。 

 

2.6  船体梁纵向扭矩 

2.6.1  船体梁上的纵向弯矩 Mlt 按下式计算： 

0.765
2

     
 

m
lt sr s c hc cg lt

V
M f V V y a D     kNm 

式中：fsr ——航区系数，见本附录 3.3.1； 

      ρ ——海水密度，取 1025 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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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单个侧体体积，m3；                                                                  

Vc ——单边连接桥体积，m3； 

      Vm ——主船体体积，m3； 

yhc ——侧体中心处，以全船纵中剖面划分的半个横剖面形心至纵中剖面的横向距离，

m； 

acg ——重心加速度，见本附录 2.1.1； 

Dlt ——纵向扭矩分布系数，按表 2.6.1 确定： 

纵向扭矩分布系数                         表 2.6.1 

纵向位置 X (m) Dlt 纵向位置 X (m) Dlt 

0（船尾）和 L（船首） 0 Xsa+5∆Xs 1.0 

Xsa（主船体与连接桥

尾部相交处） 
0.13 Xsa+6∆Xs 0.98 

Xsa+∆Xs 0.35 Xsa+7∆Xs 0.91 

Xsa+2∆Xs 0.56 Xsa+8∆Xs 0.80 

Xsa+3∆Xs 0.78 Xsa+9∆Xs 0.68 

Xsa+4∆Xs 0.92 
Xsf（主船体与连接桥

首部相交处） 
0.56 

注：(1)  ∆Xs=( Xsf - Xsa)/10； 

    (2)  其他区域由线性插值确定。 

 

2.7  连接桥总横垂向弯矩 

2.7.1  应选取连接桥底与主船体连接处（近点 1）和连接桥底与侧体连接处（远点 0）

两个位置计算连接桥总横弯矩。如连接处采用圆弧过渡形式，可取圆弧切线与水平线夹角为

45°的切点位置作为计算点。 

2.7.2  连接桥纵剖面上的总横中拱弯矩 Msp(+)和总横中垂弯矩 Msp(-)，应按下列各式计

算： 

  ( ) 9.81 1 0.102   sp sr s sh o ZM f W y y a     kNm  桥底远点 0 处 

  1( ) 9.81 1 0.102   sp sr s sh ZM f W y y a     kNm  桥底近点 1 处 

 ( 2 )
( )

2
s

sp sr sh o ZM f y y a
  

      kNm  桥底远点 0 处 

 1

( 2 )
( )

2
s

sp sr sh ZM f y y a
  

      kNm  桥底近点 1 处 

式中：fsr ——航区系数，见本附录 2.3.1； 

Ws ——单个侧体总重，ton； 

ysh ——单个侧体横截面型心至全船纵中剖面的横向距离，m。 

y0 ——连接桥底远点 0 至全船纵中剖面的横向距离，m。 

y1 ——连接桥底远点 1 至全船纵中剖面的横向距离，m。 

az ——侧体横截面型心位置的垂向加速度，m/s2，见本附录 2.1.2。 

  

 

2.8  连接桥总横垂向剪力 

2.8.1  连接桥纵剖面上的总横中拱剪力 Qsp(+)和总横中垂剪力 Qsp(-)，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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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81 1 0.102  sp sr s ZQ f W a     kN 

( 2 )
( )

2
s

sp sr ZQ f a
  

      kN 

式中：fsr ——航区系数，见本附录 2.3.1； 

Ws ——单个侧体总重，ton； 

az ——侧体重心位置的垂向加速度，m/s2，见本附录 2.1.2。 

 

2.9  连接桥横向扭矩 

2.9.1  连接桥宽度方向上均匀分布的横向扭矩 Mtt，按下式计算： 

 0.382  tt sr s c s cgM f V V L a    kNm 

式中：fsr ——航区系数，见本附录 2.3.1； 

Vs ——单个侧体体积，m3；                                                                  

Vc ——单边连接桥体积，m3； 

acg ——重心加速度，见本附录 2.1.1； 

 

3  总强度校核 

3.1  船体梁强度 

3.1.1 一般要求 

3.1.1.1  所有适合本附录 1.1.1 规定的三体船都应校核船体梁的总纵弯曲强度，并覆盖

各种压载与满载工况以决定所需的船体梁强度。对离港与到港工况都应计算静水弯矩、波浪

弯矩及剪力。计算总纵强度时，通常取船中±10%L 范围内结构最弱处的船中横剖面作为校

核剖面。 

3.1.1.2  如果连接桥长度超过 0.4L，则主体宽度以外的连接桥结构和侧体可认为参与船

体梁强度。此时，船体梁的校核剖面应包括以下位置：侧体长度中点位置横剖面、侧体两端

能代表侧体过渡区域的横剖面。 

3.1.1.3  船体梁剖面模数计算时，应满足本规范第 4 章 4.8.7 和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

范》第 2 章 2.2.4 的相关规定。 

3.1.2  总纵强度校核 

3.1.2.1  应按 3.1.1 规定，校核主船体船体梁的总纵弯曲强度。船体梁横剖面的总纵弯

曲应力 σ可按下式计算： 

310
M

W
       N/mm2 

式中：M ——船体梁承受的垂向总弯矩，kNm，分别按中拱与中垂工况计算，按下式确定： 

S WM M M   

其中，MS 和 MW ——按本附录 2.2.2 和 2.3.1 规定计算的总纵弯矩。 

      W 为按本附录 3.1.1.3 规定剖面计算的甲板和船底的剖面模数，cm3。 

3.1.2.2  此外，还应校核船体梁的剪切强度。校核剖面可取剪切应力最大的两个横剖面：

即距首垂线 L/4 处和 3L/4 处的船体横剖面。如校核剖面处无纵舱壁，则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其舷侧板的最大剪切应力 τ，否则，应按薄壁剪流理论计算剪切应力： 

100
y

QS

I t
      N/mm2 

式中：Q ——校核剖面总剪力，kN，分别按中拱与中垂工况计算，按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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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WQ Q Q   

其中，QS 和 QW ——按本附录 2.2.3 和 2.4.1 规定计算的垂向剪力； 

S ——校核剖面中和轴以上剖面部分的静矩，cm3； 

      Iy ——校核剖面横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cm4； 

      t ——校核剖面水平中和轴处船壳板厚度总和，mm。 

3.1.2.3  船体梁甲板和龙骨处的船中剖面模数 W 应满足下式要求： 
2 (C 0.7)sr b mW f CL B k       cm3 

式中：fsr ——航区系数，见本附录 2.3.1； 

C ——系数，见本附录 2.3.1。 

km ——材料影响系数，对钢制船体，km=K，K 为材料系数，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

规范》第 2 篇第 1 章 1.3.1.7；对铝制船体，km=235/σsw； 

其中 σsw ——铝制材料焊接后的屈服强度，N/mm2，取退火状态铝材的屈服强度 σp0.2，见 CCS

《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3.1.2.4  船体梁船中剖面对其横向中和轴的惯性矩 I 应满足下式要求： 
33 (C 0.7)sr b EI f CL B k      cm4 

式中：fsr ——航区系数，见本附录 2.3.1； 

C ——系数，见本附录 2.3.1。 

kE ——材料弹性系数，对钢制船体，kE=1；对铝制船体，kE=206/EA； 

其中 EA ——铝材的弹性模量，10-3 N/mm2。 

3.1.3  许用应力 

3.1.3.1  总强度校核的许用应力如下： 

(1)  对钢制船体，构件的弯曲许用应力[σ]按下式确定： 

[σ]=175/K，N/mm2，对船中 0.4L 区域； 

[σ]=125/K，N/mm2，对船端 0.1L 区域； 

    其他区域由线性插值确定。 

    构件的剪切许用应力[τ]按下式确定： 

[τ]=110/K，N/mm2。 

式中，K 为材料系数，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 1.3.1.7。 

(2)  对铝制船体，构件的弯曲许用应力[σ]=0.76σsw，；剪切许用应力[τ]=0.43σsw。 

式中：σsw ——材料焊接后的屈服强度，N/mm2，取退火状态铝材的屈服强度 σp0.2，见 CCS

《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3.2 连接桥横向强度 

3.2.1 一般要求 

(1)  所有适合本附录 1.1.1 规定的三体船都必须校核连接桥的横向强度。计算连接桥横

向强度时，通常取连接桥底与主船体和侧体连接处两个位置纵剖面作为校核剖面，见本附录

2.7.1。 

(2)  如果三体船的装载量沿横向分布在不同装载状态时变动较大，则应考虑各种装载

状态下静水横向中拱和中垂弯矩。 

(3)  剖面特性计算应符合本附录 3.1.1.3 的要求。 

3.2.2 横向强度 

3.2.2.1  由连接桥总横垂向弯矩引起的连接桥弯曲应力 σc可按下式计算： 

中拱工况： 3
( )

10


 sp
ch

c

M

W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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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垂工况： 3
( )

10


 sp
cs

c

M

W
    N/mm2 

式中：Msp(+)、Msp(-) ——按本附录 2.7.2 规定计算的连接桥校核纵剖面上的总横中拱弯矩

和总横中垂弯矩，kNm。 

Wc ——连接桥校核剖面上底板剖面模数和甲板剖面模数二者中的小者，cm3。 

3.2.2.2  由连接桥垂向总横垂向剪力引起的剪切应力 τc按下式计算： 

中拱工况：
( )

500


 sp
cs

y

Q S

I t
    N/mm2 

中垂工况：
( )

500


 sp
cs

y

Q S

I t
    N/mm2 

式中：Qsp(+)、Qsp(-) ——按本附录 2.8.1 规定计算的连接桥校核纵剖面上的总横中拱剪力和

总横中垂剪力，kN。 

S ——校核剖面中和轴以上剖面部分的静矩，cm3； 

      Iy ——校核剖面横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cm4； 

      t ——校核剖面水平中和轴处船壳板厚度总和，mm。 

3.2.3  许用应力 

3.2.3.1  连接桥横向强度校核的许用应力如下： 

(1)  对钢制船体，构件弯曲应力的许用应力[σ]按下式确定： 

[σ]=168/K，N/mm2。 

    构件剪切应力的许用应力[τ]按下式确定： 

[τ]=110/K，N/mm2。 

    构件相当应力的许用应力[σ]按下式确定： 

[σ]=210/K，N/mm2。 

式中，K 为材料系数，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章 1.3.1.7。 

(2)  对铝制船体，构件弯曲应力的许用应力[σ]=0.76σsw，；剪切应力的许用应力

[τ]=0.43σsw；合成应力的许用应力[σ]=0.80σsw 

式中：σsw ——材料焊接后的屈服强度，N/mm2，取退火状态铝材的屈服强度 σp0.2，见 CCS

《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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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附录 5如下： 

“附录 5  钢/铝质高速三体船船体结构直接计算 

1  一般要求 

1.1  三体船结构的直接计算目标为验证船体的总纵强度、总横强度、总扭转强度和局

部强度。直接计算所采用的载荷条件、结构模型和衡准应按照本附录的规定。 

1.2  三体船波浪载荷可以采用附录规定的船模试验确定，在无船模试验资料的情况下，

可按本附录 2.2 的公式确定。 

1.3  也可以采用基于流体动力学理论的直接计算法确定波浪载荷，但计算时应考虑到

高速船营运限制所对应的波浪条件、船舶航速和波浪拍击的影响。 

1.4  本附录适用于铝合金或钢质船体结构的高速三体船。 

 

2  载荷分类及等效施加方法 

2.1  总纵垂向弯矩 

假设船体总纵垂向弯矩沿船长按正弦曲线分布如下： 

( ) (cos( 2 ) 1)
2

WM x
M x

L
   KN·m 

上式中 x 为自船尾尾封板起算的横截面纵坐标，分布曲线的幅值为船中横剖面的总纵弯

矩 MW。MW应按附录 4 中 2.3.1 进行计算。 

M(x)可通过施加沿船长分布的垂向力线载荷 q(x)实现，q(x)按下式计算，向上为正： 

( ) cos( 2 )
x

q x A
L

      KN/m 

式中： 
2

2

2 WM
A

L


   KN/m； 

其中，MW ——船体梁中横剖面垂向弯矩的规范计算值，kNm，分中拱和中垂两种情况。 

应分别计算中拱与中垂两种情况，在计算模型上施加沿船长分布的垂向力线载荷 q(x) 

或与之等效的一系列集中力。作用位置应避免产生构件的局部弯曲应力，因此应施加于纵向

主要构件上，例如舷侧、纵舱壁、船底中纵桁或其他纵桁上。在同一横剖面上的力可以分成

几部分，并左右对称于纵中剖面。当施加系列集中力时，每个集中力应等于线载荷 q(x)乘以

该集中力加载区间的长度。集中力计算方法可参考 2.2 中方法。 

加载后模型上所有的垂向力之和应为零，其绝对值误差不大于 0.005q0L。 

 

2.2  总横垂向弯矩 

三体船连接桥中纵剖面处的总横垂向弯矩 Msp应按附录 4 中 2.7.2 方法进行计算（横坐

标 y = 0），以等效的横向对开力 Fy施加，按下式计算： 

y 0.5
spM

F
z d




        kN 

式中：Msp ——连接桥中纵剖面处的总横垂向弯矩，kNm，分中拱和中垂两种情况； 

z ——设计水线至连接桥中横剖面中和轴的距离，m； 

d ——设计吃水，m，分中拱和中垂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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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对开力 Fy 按侧体龙骨高度位置作用于模型，并分按向外（中垂）和向内（中拱）

作用的两个独立工况计算。 

实际计算时，将 Fy作为连接桥整个长度范围内的分布载荷 q 作用于船体： 

y

b

F
q

L
       kN/m 

式中：Lb 为连接桥纵向长度，m。 

然后，分布载荷 q 需换算为等效集中力 Pi，加于船体的强横框架处。等效集中力 Pi 按

下式确定： 

1 2
i ( )

2

S S
P q


        kN 

式中：S1 和 S2 分别为强横框架的前后间距，m。 

 

2.3  横向扭矩 

三体船对横向 Y 轴的扭矩 Mtt 应按附录 4 中 2.9.1 进行计算。它可以侧体半船长上反对

称分布的均布载荷 p 等效施加。反对称分布是指：同一侧体以中横剖面为界前后载荷方向相

反，左右侧体的载荷方向亦相反。等效均布载荷 p 可按下式计算： 

2

4 ttM
p

l
     kN/m 

式中：Mtt ——连接桥宽度方向上的横向扭矩规范计算值，kNm； 

l ——施加分布力或等效的集中力的长度，m。 

可在计算模型上施加分布力或等效的集中力。力的作用位置应避免产生构件的局部弯曲

应力，因此应施加于纵向主要构件上，例如舷侧、纵舱壁、船底中纵桁或其他纵桁上。在同

一横剖面上的力可以分成几部分并左右反对称于中纵剖面。当使用集中力时，它应等于分布

力乘以该集中力加载区间的长度。 

加载后模型上所有的垂向力之和应为零，其绝对值误差不大于 0.01pl。 

 

 

2.4  纵向扭矩 

纵向扭矩以垂向分布力偶的形式施加在与船体外壳相交的各横舱壁的节点上，总力偶

产生的扭矩应等于按附录 4 中 2.6.1 进行计算的纵向扭矩。 

i lta ltfT M M   

式中，Mlta ——为施加的舱壁和相邻的前一个舱壁的中间位置对应的规范计算扭矩； 

Mltf ——为施加的舱壁和相邻的后一个舱壁的中间位置对应的规范计算扭矩。 

2 i
ti

t

T
F

b n
       kN 

式中：Ti ——各横舱壁处的施加力矩，kN； 

Fti ——施加的节点力； 

      bt ——各横剖面中施加力的节点处的平均宽度，m； 

      n ——各横剖面施加的节点个数。 

其它的模拟扭矩分布的方式应特殊考虑。 

 

2.5  水平波浪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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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船长在每一个横舱壁处的边体上施加一对纵向力偶，总力偶产生的弯矩应等于按附

录 4 中 2.5.1 进行计算的水平波浪弯矩。 

2 H
hi

t

M
F

b n
       kN 

式中：MH ——各横舱壁处的水平波浪弯矩规范计算值，kNm； 

Fhi ——施加的节点力； 

      bt ——各横剖面中施加力的节点处的平均宽度； 

      n ——各横剖面施加的节点个数。 

 

2.6  最大横倾 

应考核三体船静态下可能达到的最大横倾角工况，此工况对应最大横倾角姿态下的吃

水工况，考虑所有静水压力和船体自重载荷作用。 

 

3  结构总强度校核计算 

3.1  全船分析模型 

3.1.1  模型范围 

结构分析应采用全船整体三维模型进行，所有船体外板、舱壁、甲板和平台、主要支撑

构件、上层建筑等均应在模型中予以表达。 

3.1.2  适用单元 

采用板、梁单元和杆单元等模拟真实结构，对于承受侧向压力的板上的扶强材，可以用

梁单元模拟，并考虑偏心的影响，纵桁、肋板上加强筋，肋骨等主要构件的面板和加强筋可

用杆单元模拟。 

3.1.3  总体模型网格尺寸 

相应于载荷分布的近似程度，全船模型的网格尺寸一般可取为横框架间距或主要支撑构

件间距中之小者并主要使用 4 边形单元，单元形状的边长比一般应小于 3。 

3.1.4  总体模型边界条件 

使用 6 个位移分量约束限制全船模型的空间刚体运动，而不影响船体各部分的相对变形，

建议在中纵剖面上取首柱、尾封板水线处处各一点，约束 z 向位移；在船中舱壁位置，在甲

板、龙骨与中纵剖面相交处各取一点，约束 y 向位移，在两个侧体中横剖面上龙骨处各取一

点，约束 x 向位移。 

3.2  载荷组合 

在总体结构分析中，应计算如下载荷组合工况，见表 3.2。 

载荷组合工况                         表 3.2 

浪

向 

工

况 

静水弯矩 波浪弯矩 水平

波浪

弯矩

总横弯矩 
纵向

扭矩 

横向

扭矩 

最大

横倾中拱 中垂 中拱 中垂 中拱 中垂

迎

浪 

1 1.0 - 1.0 - - 0.3 - - 0.2 - 

2 - 1.0 - 1.0 - - 0.3 - 0.2 - 

横

浪 

3 1.0 - 0.1 - - 1.0 - 0.2 - - 

4 - 1.0 - 0.1 - - 1.0 0.2 - - 

斜

浪 

5 1.0（选大者） - - 0.3 0.4 - 1.0 0.3 - 

6 1.0（选大者） - - 1.0 0.4 - - 0.2 - 

7 1.0 - - 0.2 0.2 0.6 - - 1.0 - 

 8 - 1.0 - - -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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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强度衡准 

强度计算的构件应力应不大于表 3.3 所列许用应力： 

 

总强度许用应力(N/mm
2
)                      表 3.3 

 
vm  

  
 

整船模型 (钢质) 
0.80 sw  0.76 sw  0.43 sw  

整船模型(铝质) 
0.85 sw  0.83 sw  0.46 sw  

表中: vm 为板单元许用相当应力； 

 为梁、杆单元许用正应力； 

 为板单元许用剪切力； 

sw 为焊接状态下母材的屈服强度，对钢材，取材料屈服强度。对铝材，取退火状态

的屈服强度 0.2p ，不大于抗拉强度的 70%，对于不同热处理的铝质材料屈服强度的规定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 1.3.5 要求。 

 

4  局部结构细化网格分析 

4.1  适用 

对于结构应力集中点附近及其他应力梯度较大的部位以及在总体和局部强度分析模型

中不能正确表达其几何特点的部位，应进行局部结构细化网格有限元分析，以确定其真实应

力。与总体及局部强度校核结论相比，以本细化分析的结论为准。 

一般情况下，下列部位应考虑进行细化网格分析： 

(1)  侧体与连接桥端部的连接处； 

(2)  主船体与连接桥端部的连接处； 

(3)  总体载荷分析中的最高剪切应力的横舱壁； 

(4)  开口或主要构件的终止端点等的非连续结构位置； 

(5)  在总体载荷分析中的粗网格模型计算应力超过 95%许用应力的区域。 

4.2  分析方法 

按局部结构的受力情况，选用下列方式之一进行局部细化分析： 

(1)  嵌入式细化分析 

局部细化模型可以嵌入全船模型的粗网格模型，在总体强度计算同时完成局部精细应力

计算。此时在细化部位所加载荷应与粗网格模型的载荷符合。计算结果表示在粗网格计算状

态时的细部应力状态，适用于无特殊载荷的局部位置； 

(2)  独立模型细化分析 

取出需要细化分析的局部结构，单独建立模型，以粗网格分析提供的细化模型边界处的

位移作为边界条件，并同时施加细网格区域的局部载荷。计算结果表示在总体变形和局部特

定载荷作用下结构高应力点的应力状态。 

4.3  细化模型网格和衡准 

细化网格尺寸和衡准要求见附录 2 第 6 条的局部细化网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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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屈曲要求 

5.1  屈曲强度要求见附录 2 第 7 条的屈曲强度校核。” 

 

 

 


